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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盛丽玲女士、程德生先生通过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发生变更，由无控股股东、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盛丽玲女士与程德生先生为控股股东、

共同实际控制人，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： 

1、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：盛丽玲女士、程德生先生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√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□其他  

3、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：长期，2019 年 6 月 28 日至无； 

4、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：否 

5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：程德生先生与盛丽玲女士为夫妻；2019 年 6 月 28 日，盛丽

玲女士与安人股份其他股东张卫星先生、宋国彩女士分别签署《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（有

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），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，获得张卫星先生、宋国彩女士

两位股东所持合计 2.97%的股票的表决权委托。宋国彩女士系公司董事，承诺在《股东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有效期内，其在董事会表决时与程德生先生、盛丽玲女士保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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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变更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盛丽玲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4 年至 2018年 12月，任安人股份董事、

总经理；2018年 12月至今，任安人股份董

事长、总经理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税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保、交通、12345、工

信、财政等领域的呼叫中心开发、集成、运

维服务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99 号东软创业大厦 3

楼 A 座。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直接持有现任职

单位 17.54%的股份。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姓名 程德生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4 年至 2019年 1月，任安人股份董事、

副总经理；2019年 1月至今，任安人股份

董事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税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保、交通、12345、工

信、财政等领域的呼叫中心开发、集成、运

维服务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99 号东软创业大厦 3

楼 A 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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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直接持有现任职

单位 21.20%的股份。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盛丽玲女士、程德生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，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书》

并与公司其他股东张卫星先生、宋国彩女士分别签订《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；宋国彩女

士系公司董事，承诺在《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》有效期内，其在董事会表决时与程德生先

生、盛丽玲女士保持一致。由此，盛丽玲女士、程德生先生取得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权。 

本次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效率，

以快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，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。本次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

不会对公司业务、财务状况、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严格

遵循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，履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职责，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不适用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不适用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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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盛丽玲女士、

程德生先生作为一致行动人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收

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，但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

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。 

本次变更完成后，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为其办理限售手续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

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收购人身份证明文件； 

（二）《一致行动协议书》； 

（三）《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》。 

 

 

 

 

 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6月 28日   


